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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3_80_8A_c43_644193.htm (六)特别纳税调整(了解) 特别纳

税调整是指税务机关出于实施反避税目的而对纳税人特定纳

税事项所作的税务调整，包括针对纳税人转让定价、资本弱

化、避税港避税及其他避税情况所进行的税务调整。 1、企

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，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

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，税务机关有权

按照合理方法调整。 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、受让无形资

产，或者共同提供、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，在计算应纳税所

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。 2、企业可以向税

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

，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、确认后，达成预约定价安排。 3、

由居民企业，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

税负明显抵于税法规定正常税率(25%)水平的国家(地区)的企

业，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

配的，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，应当计入该

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。 4、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

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，不

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(属于资本弱化行为) 5、企业

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

者所得额的，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。 (七)亏损弥

补 1、基本规定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，可以用下一纳税

年度的所得弥补.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，可以逐年

延续弥补，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。5年内不论是



盈利或亏损，都作为实际弥补期限计算。 【解释1】这里的

亏损，是税务机关按税法规定核实调整后的金额，不是企业

财务报表中反映的亏损额。 【解释2】如连续发生年度亏损

，也必须从第一个亏损年度算起，先亏先补，按顺序连续计

算亏损弥补期，不得将每个亏损年度的连续弥补期相加，更

不得断开计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